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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六月十八日星期二 

 

發行單位：學務處軍訓室 

校安中心專線電話：037-381119/傳真電話：037-353843 

 

交通安全資訊                                                   

一、本校周邊113年05月交通事故標示圖 

 

05月本校交通事故 9件，造成 10人輕傷。 

 

二、搭乘捷運如何防身，台中捷運警察傳授善用隨身物品應變 

5月 21日臺中捷運車廂內發生持刀攻擊導致 2名乘客受傷案件，台中捷運警察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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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刻加強勤務作為，規劃班班列車均配賦員警執勤，增加民眾安全感外，並於 5

月 24日也特別邀請警察局技術教官林建志教導民眾如何自保技巧，林教官提醒

民眾，遇到持刀攻擊時，應該優先逃離危險地點，尋求安全地點來保護自己，並

可善用隨身物品進行自我防衛，例如雨傘、背包、衣物或皮帶等等，來避免自身

遭受危害；另外，捷運車廂都有緊急通話鈕，遇到危害時，可以要求距離緊急通

話鈕最近的乘客按下通話鈕，並告知站務人員車廂有危險事件發生等，提升民眾

安全意識與應變能力。 

資料來源：臺中捷運警察隊(https://www.facebook.com/TAICHUNGMRTPOLICE/) 

三、教育部提醒學生暑假期間注意活動安全及小心詐騙 

暑假將至，為維護學生健康及安全，教育部提醒各級學校應利用各種宣導管道，

加強提醒安全預防工作，以避免學生涉足不良場所或從事無安全規劃的活動而發

生意外。 

當今最常發生的詐騙態樣為假投資詐騙，請學生謹記「防詐騙三不三要」原則：

「不聽」來源不明資訊，「不加」陌生投資群組，「不用」保證獲利 APP、投資平

台。「要警覺」：對任何鼓吹加入投資群組、勸誘買股投資訊息提高警覺，「要

查證」：向合法期貨商、合法投信投顧業者、合法證券商或 165反詐騙專線查

證，「要報警」：向治安單位或檢調單位檢舉（或撥 165反詐騙專線）。大專校

院學生暑假期間參加國際研討會，請注意辨別研討會性質，避免學術研究成果及

財產損失，並應注意人身安全。 

此外，學生騎乘機車、微型電動二輪車、自行車等一定要注意安全，駕駛期間應

遵守交通規則，減速慢行，切勿酒後駕車、疲勞及危險駕駛，以策安全；室內活

動應選擇安全無疑慮的場所並熟悉逃生路線及逃生設備；從事登山或山野教育等

戶外活動，皆應審慎作風險評估與安全管理，有充分準備再出發；學生如發現可

疑人物跟蹤尾隨，應立即撥打報案電話（110）、通知師長或快速跑至人潮較多地

方，尋求協助。 

最後，學生可參考勞動部「職場高手秘笈」，遵循三要準備、七不原則—「要確

定、要存疑、要告知」、「不繳錢、不購買、不簽約、證件不離身、不非法工作、

不飲用、不辦卡」；新興毒品可能透過通訊軟體販賣、利用短影音 APP 附加 QR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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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貨品，學生對於奇怪的暗語及販售高於平常市價金額的物品都要提高警覺；夏

季為腸道傳染病流行期，用餐注意個人及環境衛生。 

 

資料來源：教育部提醒學生暑假期間注意活動安全及小心詐騙 (moe.edu.tw)) 

 

四、校園跟蹤騷擾防制：如何擬定校園跟蹤騷擾安全計畫 摘錄自教育部 112 年研編

〈校園跟蹤騷擾防制工作手冊〉 

 

 

（一） 維護校園之跟蹤騷擾被害人之人身安全及權益 

據內政部警政署統計，111年度（自 6月 1日起「跟蹤騷擾防制法」施行）我國跟蹤騷

擾案件經警政機關受理計 1,875件、112年度受理計 2,863件；其中校園跟蹤騷擾事件

據教育部統計，111年度計 42件、112年度計 85件，且跟蹤騷擾之樣態日趨多元，除學

生間的不當追求、分手暴力等事件外，教職員工也會遭受職場或校外的跟蹤騷擾，因此

本文說明如何和被害人共同擬定安全計畫，以維護校園之跟蹤騷擾被害人之人身安全及

權益。戲水地點需合法，要有救生設備與人員。 

https://depart.moe.edu.tw/ED2800/News_Content.aspx?n=9C2F51A0AD31862F&sms=EA52AE3CDCB7AE20&s=2A7614315A2411FD
https://depart.moe.edu.tw/ED2800/News_Content.aspx?n=9C2F51A0AD31862F&sms=EA52AE3CDCB7AE20&s=2A7614315A2411FD
https://www.mohw.gov.tw/cp-88-232-1-42.html
https://www.mohw.gov.tw/cp-88-232-1-42.html
https://www.mohw.gov.tw/cp-88-232-1-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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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擬定安全計畫之遵守原則 

1.傾聽和正確的提問：面對被害人的態度極為重要，這會影響被害人對外求助的意願。協

助者必須做到問好的問題、傾聽，讓被害人有能力講出自己的感受，以及幫助被害人釐

清情況，並提供資源選擇或工具，同時也要正視並相信被害人遭遇的情況，因應採取必

要的作為，更要讓被害人瞭解到──發生跟蹤騷擾不是他們的錯，該苛責的是加害人。 

2.鼓勵被害人對外尋求協助：鼓勵被害人將現況與需求告知可信賴的人，尋求他們的支持

與協助。務必鼓勵被害人持續積極向專業人員尋求協助。讓被害人瞭解，將現況告訴他

們信賴的人，除了能得到情緒支持，也能讓更多人一起幫忙進行安全措施。被害人可和

親友、同學、室友或同事約定暗號，以利後續需密切協助時運用。 

3.網絡合作──校內及校外的橫向聯繫與協力至關重要 

(1)跟騷法、性別平等教育法與校園安全密不可分，必須分工合作協力處理（如圖示）。 

同時老師或教職員也常是跟蹤騷擾被害人之一，因此職場安全與工作權也需要注意。 

(2)跟蹤騷擾行為除了會在校園發生，在被害人的住所、經常出入的場所也很常見。此

外，透過網路和科技，跟蹤騷擾行為於現今已非常普遍。因此若要有效的協助被害人，

除了校內跨單位的因應機制與合作外，更應視被害人需求與意願，進行跨組織、跨專業

的資訊交流與安全計畫協力。 

4.跟蹤騷擾的風險檢視與安全計畫必須滾動修正 

跟蹤騷擾的行為模式風險與因應策略，會隨著被害人反抗，加害人持續跟蹤騷擾，以及

情境互相牽動和動態性轉變，因此必須滾動式的評估風險，調整與修正安全計畫，極大

化提高加害跟蹤騷擾被害人的困難度，降低被害人與加害人接觸的可能，有效保障被害

人的安全與自主性。 

（三） 跟蹤騷擾安全管理 

1. 瞭解跟蹤騷擾行為過程時的提問：包括跟蹤騷擾事件的行為過程，例如詢問發生了什

麼事？行為人是誰？和被害人的關係？什麼時候發現被跟蹤騷擾？被害人感覺如何？當

時如何反應？跟誰講過或求助過？他們的回應……等。 

2. 針對跟蹤騷擾的危險與威脅，檢視特殊漏洞：瞭解加害人的跟蹤騷擾行為過程，在大

致掌握跟蹤騷擾模式的全貌之後，找出被害人受跟蹤騷擾威脅的具體漏洞，才能瞭解如

何做到最好的自我保護的關鍵。 

3. 蒐集並保存證據：跟蹤騷擾事件難以處理的原因之一就是蒐證不易，協助者需讓被害

人瞭解蒐證的重要性，並和其討論如何在兼顧安全和不造成過多身心負擔的狀況下，儘

可能的進行蒐證。協助者請幫助被害人多方蒐集證據並妥善保存。同時也提醒被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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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可能拍照存證，並透過影印或利用螢幕截圖功能，把文章、簡訊、電子郵件或其他網

路通訊都留存下來。 

4. 記錄直接／間接、對第三者之威脅及相關聯事件脈絡：記錄直接與間接的威脅，以及

與這些威脅有關聯事件或加害人的言行，如此呈現威脅的脈絡，有助於他人瞭解加害人

跟蹤騷擾和威脅的全貌，以及為什麼被害人害怕或擔心自己和其他人的安全。 

（四） 提升保護，擬訂安全計畫 

1. 明確向加害人提出「停止跟蹤騷擾且將採取行動」的最後通牒，同時進行安全因應措

施，以保護自己和親友。當被害人下最後通牒後，請記錄向對方表達訴求的方式及對

方的回應，同時切記在下最後通牒前後，被害人務必要告知相關人士，之後知情的相

關人士者皆須儘可能避免或減少任何跟加害人的接觸，並且提高警覺。 

2. 堅定持續安全計畫之措施：除了儘可能減少或避免與加害人的聯繫，被害人也要堅定

地持續，試著不要回應或捲入與加害人的任何對話或互動。如果被害人因為某些理由

需要維持聯繫，務必尋求社工／協助者、警方或法律顧問，諮詢關於如何減少接觸，

與規劃在不得不接觸時的安全方法。 

3. 被害人情緒反應承接與避免再接觸：被害人可能會想要向親近的朋友、師長、家人，

社工或輔導員傾訴。務必請其他人不要與加害人聯繫或接觸，也不可透露被害人因為

加害人而感到恐懼，心煩意亂或受打擾，以免弄巧成拙，反而造成加害人持續跟蹤騷

擾。 

4. 與相關機構聯繫增加隱私措施：被害人可與相關的機構、企業、金融機關，學校／工

作場所聯繫，以減少加害人接近、妨礙或迫害被害人。 

5. 針對加害人行為模式模擬具體策略：檢視加害人會在什麼時間、地點埋伏守候，或直

接跟被害人面對面，思考具體的策略，把加害人靠近被害人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目標

是不要讓被害人和加害人直接面對面，以及萬一真的遇到，要如何安全的儘快離開。 

6. 法律權益保障的告知與協助：依法被害人可能有權可以聲請書面告誡、保護令，提起

刑事告訴或提出行政申訴等等。透過法律行動，加上其他安全策略的交互運用，得以

有效協助被害人。協助者請諮詢與聯繫當地的警察或被害人服務組織，以獲得更多資

訊，也可以提供或轉介法律諮詢服務，瞭解有哪些法律行動可保護被害人。 

7. 檢視資安漏洞並提升資訊安全：加害人可能透過科技方式監控或追蹤被害人，且可以

運用多種手段取得被害人的個人帳戶，透過科技方式的財務破壞更是特別常見。加害

人可能運用社群媒體或網路，以多種方式進行數位跟蹤騷擾。若被害人遭受數位科技

騷擾，協助者可以諮詢資訊安全專業人員，以瞭解如何以最好的方式保護被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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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擴大安全計畫的討論範圍與對象：當被害人身邊已有關係人遭到加害人跟蹤騷擾威

脅，或被害人擔心可能遭波及的重要他人時，除了請他們也要擬訂安全計畫，可進一

步邀請他們一起討論如何提升自己的安全。 

（五） 大專校院校園跟蹤騷擾防制工作重點 

1. 落實課程教學：提升人身安全與法律知識，加強大學生對人身安全和相關法律知識的

瞭解，例如性騷擾、性侵害、跟蹤騷擾等，讓他們瞭解相關的法律規定，能夠正確判

斷與處理。資訊安全教育方面，加強大學生對網路安全和資訊安全的認識，例如怎樣

保護個人隱私、如何避免網路騷擾等。 

2. 提供專業輔導資源：設立心理輔導專線、提供心理諮商服務，邀請警政、法律、社

政、心理等專業人士到校舉辦安全講座，讓學生獲得更多的安全知識。 

3. 加強校園安全監控：加強校園安保巡邏，保障教職員工生人身安全；增加校園安全監

控設備，提高校園安全監控的效率和品質。 

 

資料來源：大專校院學務工作資訊網(https://cis.ncu.edu.tw/NsaSys/studAffairs) 

 

五、 教育部修正發布校園霸凌防制準則 

 

 

為使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真的能發揮功效，避免學生因為校園霸凌受害，教育部自

去(112)年 3 月起即委託專家學者進行「校園霸凌防制準則」檢討，歷時 1 年，共

https://cis.ncu.edu.tw/NsaSys/stud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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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 20 場次研商會議，6 場次公聽會，廣邀教師團體、家長團體、重要民間團

體、校長團體、兒少代表、學者專家、地方政府與民意代表討論，深入瞭解處理校

園霸凌問題時，實務上面臨的困難，並努力找出解決方案，終於完成「校園霸凌防

制準則」修正，已自本(113)年 4 月 19 日施行。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1. 區分「生對生」與「師對生」霸凌事件，分別妥善處理： 

    本次修正將校園霸凌事件區分為「生對生」與「師對生」霸凌事件，依其特性

分別妥善處理，生對生霸凌事件依校園霸凌防制準則處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師對生」霸凌事件，則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

法」處理。 

2. 落實預防輔導機制： 

本次修正明定各級主管機關及學校應以預防及輔導為原則，積極推動校園霸凌

防制工作，包括每學期辦理校園霸凌防制及輔導增能研習，強化教職員工班級

經營能力。此外，也要求學校平時應積極處理學生的違法或不當行為，避免發

生校園霸凌；再者，為鼓勵及保障學生見義勇為的行為，也增訂學生為了避免

自己或他人生命、身體受到不法侵害，可以採取必要措施，而不受處罰。 

3. 建立專業、公正及有效的處理機制： 

(1)「生對生」霸凌事件的處理，學校應設置防制委員會，下設審查小組判斷是否

受理(第 7條、第 24條至第 25條)。受理後，應組成處理小組進行調和或調

查，完成調和或調查報告後，再交由防制委員會審議。 

(2)本次修正創設「調和程序」： 

    a.針對生對生霸凌事件的特性，落實修復式正義，促進雙方當事人對話與相互

理解，化解衝突，修復關係及減少創傷。 

b.為了讓調和事件處理更具專業性與公正性，處理小組至少過半數委員應自人

才庫外聘，由專業的委員尊重雙方當事人意願進行調和，以確保調和的專業

性與公正性。 

     c.調和視雙方意願進行，若一方無意願，或者處理小組委員認為有運用權力影

響調和進行，則立即停止。 

4. 在「調查」程序部分，本次修正也更明確規定調查程序的進行方式，包括調和

及調查程序的轉換，訪談時應全程錄音或錄影、行為人應親自出席接受調

查、訪談學生應以保密方式為之等，以保障調查程序的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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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過往學生構成刑法傷害罪之行為(例如毆打他人導致骨折)，因不符合霸凌「持

續性」要件，學校通常不受理或認定霸凌不成立，讓外界誤以為學校不處理故

意傷害事件。本次修正已完善故意傷害事件處理程序，以後學校可準用霸凌事

件之處理程序，嚴謹慎重的處理。 

6. 強化主管機關權責，有效快速保障被行為人權益： 

過往被行為人不服處理結果，向學校提出申復與申訴後，主管機關才有立場介

入處理。為保障被行為人，本次修法強化主管機關權限，被行為人對學校作成

的終局決議不服，即可向主管機關提出陳情，立即由主管機關所設的審議委員

會審議，以保障被行為人權益。而在行為人部分，則可依據正常救濟程序提起

申訴。 

7. 建置專業調和及調查人才庫： 

教育部為確保「處理小組」的調和及調查品質，已積極辦理霸凌調和及調查人

才培訓，並建立人才庫，透過培訓教育、法律、心理、輔導、社會工作等領域

之專業人士，確保校園霸凌事件處理品質。 

8. 健全相關配套機制: 

（一）建置調查人才庫：迄今教育部已辦理 6個梯次調和及調查人才培訓，培訓

720名人才，5 月將繼續辦理 3梯次培訓，培訓人才預計突破千人。 

   （二）製作工作手冊：為配合新版「校園霸凌防制準則」施行，教育部已為學校與

主管機關編製操作手冊，提供實務現場運用。 

  （三）相關資源經費補助： 

為因應「性別平等教育法」、「校園霸凌防制準則」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修正發布，協助各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學生事務輔導工作運作，充實推動業務之人力，後續預計投入新臺幣 2.5

億預算協助各地方政府及學校。補助項目包括：「辦理性別平等教育、霸凌

防制及正向管教推動業務所需人力及運作」及「辦理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業

人。         

資料來源：大專校院學務工作資訊網 (https://cis.ncu.edu.tw/NsaSys/studAffairs/104) 

 

六、堅定的自信是抗拒毒品誘惑的最好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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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資源網 (https://enc.moe.edu.tw/Poster/View/6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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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緊急電話說明                                                     

本校校安中心24小時值勤緊急電話專線037-381119 

一、  校安中心緊急專線，是專供本校教職員生通報交通事故及校園災害意外

事件等，需立即提供協處的通報專線。  

二、  校安中心緊急專線，提供 24 小時服務。  

三、 不提供一般行政業務洽詢服務。 

◼ 其他常用緊急電話                                                

■ 緊急報案專線 

警政署報案專線 

119 

110 

■ 大千醫院（急診室） 

 

037-357125 

分機61021 

■ 緊急救難專線 

反詐騙專線 

112 

165 

■ 苗栗醫院（急診室） 

 

037-261920 

分機1104 

■ 南苗派出所 

 

037-320367 

 

■ 弘大醫院（急診室） 

 

037-361188 

分機129 

■ 文山派出所 

 

037-337127 ■ 協和醫院（急診室） 037-352631 

分機1119 

 


